
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社会变革与传承 	
  

	
  

李强	
  

	
  

摘要：中国的改革是试图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与每一个人的个体利益

之间、在关系社会与法理社会之间、在家庭伦理本位与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共

和国60年的历史证明，在上述这些方面，都既有变革的动力，也有不变化维持原状的动力。

也可以说，所谓和谐社会，就是试图不断地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由当时的一代政治精英人物确立国家名称的时

候，特别突出了我们是“共和国”，即是奉行共和制的国家。这样一种国家政治体制名称的

确立，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新型国家体制的探索。从历史上看，对于新的政治制度的实践和探

索，从清王朝解体，清帝退位，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人进行的共和制的实验，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华民国建立、

清帝逊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大约37年。这是内忧外患最为严峻的一段历史时

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列强瓜分、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和内战频仍中度过的，虽然也曾尝试政

治、经济体制的实验，但是处于“乱世”的社会，无法进行有序的体制变革。	
  

第二阶段，以1949年成立新中国为起点，直到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及其后两年的过渡期，

延续到1978年底的改革以前，也有将近30年时间。在这个阶段，有两个振奋人心的成绩或标

志。一个是列强和外敌被赶走了，当然，也有代价，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多数经济发达

国家，几乎中断了交往。不管怎么说，令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民族终于独立了。第二是战争

和内战终于停止了，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和平的环境本来可以进行不同于传统君主专制的

新体制的实验了，但是，由于外部关系紧张，内部政治斗争仍然频繁，所以，社会还是不稳

定，有一段时间，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连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运作都受到严重干扰。

这一阶段所创建的政治管理的基本架构，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另一方面是经济管理体制的试

验，曾经一度比较多地受到了苏联体制的影响，进行了所谓“计划经济”的实验，仅就计划

经济体制来说，实验的最终结果是不成功的。	
  

第三阶段，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改革开放的30余年了。如果比较近100年里的三个阶段

的实验，那么，显而易见，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实验，成绩是突出的、巨大的。改革最初被

称作“经济体制的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所谓

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主要是三个市场：商品生产、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信用市场。中国30年的经

济改革也是沿着这个顺序走了三大步，第一步是商品市场机制的建立，核心是物价、价格机

制，八十年代后期，曾经因为价格机制的改革付出了惨痛代价。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终于从

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价格机制向市场的转型终于成功。第二步，九十年代改革的核心

是劳动力市场机制，为此，曾经引发严重的失业下岗问题，高峰期时出现过一年大约2700

万人失业下岗的局面，短痛也是明显的，老职工一代人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到了九十

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传统的“铁饭碗”体制终于被打碎了，劳动力由市场来配置，并且

已经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大步是近年来的金融信用市场化实验，改革也不是平静的，股指

的暴涨、暴跌，令人惊心动魄，迄今为止，也只能说，这第三步也还在试验之中。三大步是

对30年经济体制改革所走道路的概括。对于引入市场机制30年道路的总结，是经济学家的任

务，经济学家最有发言权。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什么经验总结呢？	
  

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比较，“社会学”的特点是观点比较综合，



社会学强调“社会是一个整体”，虽然各个学科都试图从自己学科的视角考察社会，但是，

“社会”本身不因为学科的分野而发生变化，社会变革也是整体的，正像一个人的肌体不因

为医生们的分科而变化一样，所以，社会学家的一个特点是关注社会变革中具有总体特征的

那些变化。	
  

60年变革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与60年前的社会比较，每一个人都会承认，社会巨变了。

当然，最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还多是一些外在的变化，比如：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面

貌的变化，城市林立的巨大建筑，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网，以及人们衣着、生活方式的变化

等等。而社会学家关注更多的还是社会内在的变化，即体制变革、制度变革、政策变革、关

系变化、观念更新。6０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内在的变化比外在的变化要艰难得多、缓慢得

多。而且，变革与不变革总是并存的、交互影响的。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有变的部分也有不变

的部分，既有变革，也有传承。正像一个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一样，中国的改

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中国社会自身的逻辑，中国人血液中既有新创的因素也有传承的东

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社会也是变革与不变革之间的一种均衡。为此，笔者

试从以下六方面分析一下共和国60年，中国社会变革与传承的特点。	
  

第一，政府主导型社会。秦汉以来的中国始终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即政权机构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起着主导的作用。无论是对于共和国60年的考

察，还是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考察，都可以发现，政府的主导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

是指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无论是改革的发动，重要改革措施的提出、实施，改革

战略、路线、政策的修正等，都是按照政权机构的指令进行的。当然，事物是矛盾的，改革

的市场化导向就是在国家政权以外创建一个区别于政权的资源配置中心，而这与政府主导型

社会当然是矛盾的。中国的改革就是试图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	
  

当然，政府主导的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模式，否则我们就不需要改革了，但是，这却是

铁的现实。在经济领域，我们改革的步伐比较大，市场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其功能已经不亚于政府了，我们把很大的资源交由市场去配置了。但是，如果

我们综合起来看，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把这四个领域放在一

起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国家还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那么，从合理、理想模式的角度看，

政府主导型社会是不是合理呢？从政府与四大领域的关系看，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对

于四大领域没有影响、干预或调控的，或多或少都会干预，只不过是干预程度不同。当然，

政府主导型是强干预的，干预过多了就会有负面效应，所以，从合理的、理想模式的角度看，

笔者以为，对于政府的影响、干预或调控也必须有一些界定。这正是改革的目标。	
  

第二，整体利益社会。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强调整体利益，大禹治水是一种整体利益的

思维。共和国建国之后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包括“抗美援朝”、农村合作社运动、城市民

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等等，仅从全体国民参与的积极性上看，都体现出了国民

视整体利益为至高无上的一种社会观念。改革以来的中国也具有这个特点，在改革以来无数

次的抉择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考虑整体的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中国社会这种重视整体

利益的现象在梁漱溟看来，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而忽视个人1。但是，在新中国前30年的实

验中，这种整体利益则体现为国家、集体或单位的利益。改革以后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也是

整体、个体两者之间的关系。３０余年改革实验的特点之一是集中起来办大事，改革中，土

地的规划、开发区的建设、拆迁改造，动辄就是多少个平方公里的规划，这样的事情在“个

体本位”的西洋社会（梁漱溟语）是做不到的。但是，改革的趋势是愈加焕发出每一个人的

活力，更加体现以人为本，所以，30余年改革导致的结果是，越来越尊重和重视作为个体的

每一个人的利益。这样，近年的发展就越来越体现出，那种牺牲个体利益，仅仅强调整体利

益的规划越来越难以实施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的改革也是试图在国家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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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2页。	
  



利益与每一个人的个体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第三，关系社会。中国自古就是人际关系极其发达的社会，孔夫子儒学的突出贡献是阐

释人际关系的规则，所谓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关系均有一套准则，成为社会运

行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虽然在破旧立新上下了大功夫，试图斩断一切

旧的社会关系，但是，时隔不久，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开始“型塑”起来。无论是农村的合

作社时期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社会关系的网络都是根深蒂固的。城市里建立的单位制，更是

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无论是单位里的“分房子”还是孩子上好的幼儿园、小学都要依

靠关系。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看来是斩断私人关系的运动，但是，实际上，利用各种私人关系

的“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也正是在这个时期。30余年的改革也是社会关系的一次大演练

和大变革。改革以来，社会关系的网络显然也发挥了很多正向的作用，笔者以为中国改革成

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制度的灵活性”，制度不僵化、制度有弹性，不可否认，人际关系

是松动制度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矛盾的是，改革的重要逻辑之一就是试图从依靠人情关

系运作的社会转变为法理社会，要走向以法治国。所以，30余年的改革也是试图在关系社会

与法理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第四，身份等级社会。中国历来是十分重视身份等级的社会，人分三六九等的现象，比

比皆是。连落草的水泊梁山的兄弟们，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座次。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方

面是摧毁了原有的身份等级体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户籍、农村户籍的区分，又强

化了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的身份区隔，城市里有干部与工人身份的区分，此外，工作单位也

成为一种身份象征。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对于身份等级社会是个巨大冲击，但是，新的身份

等级又不断地在形成之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突破身份等级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有

维系身份等级的因素。所以，改革也是试图在竞争社会与身份等级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第五，与身份等级相关的，笔者有时也称中国社会为“礼仪社会”。礼的核心讲求的是

社会秩序，礼仪也就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等级身份、实现社会稳定的手段。建国以后，

面临破除旧的礼仪，建设新的礼仪的任务，这时期有很多旧的礼仪被废除了，又有很多新的

礼仪特别是新的政治礼仪创造出来，可以说，开国大典就是新的礼仪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实验。

建国以后所形成的很多礼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是，改革以后不久，各种政治礼

仪、会议礼仪、文件礼仪、行政礼仪、审批礼仪又很快恢复和建立起来，当然，很多仍然是

延续建国以后所创立的程序。但是，也有些礼仪是从“文革”中延续下来的。	
  

礼仪之所以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礼仪内容和程序的稳定，由

于熟悉这些内容，人们很自然地就进入到礼仪的程序中去了。但是，在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

由于革命和变革的幅度太大，礼仪也是频频变化，不稳定，所以也造成不少问题。举个很小

的例子吧，“称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频繁的一种礼仪形式，即人们相互怎样称呼来表

示对于对方的尊重。解放以后，人们逐渐建立起了相互称“同志”的礼仪，到了文化大革命

期间，非常流行的和非常普遍的是相互之间称“师傅”，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间里，流行

起人们相互之间称“先生”、“小姐”、“女士”，而到了今天，人们常常很困惑，不知道采用

那一套礼仪？不知道称什么为好？所以，礼仪的建设也需要在变革与传承之间找到一个均衡

点。	
  

第六，家庭伦理本位社会。梁漱溟讲，中国是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由于改革以前频繁的

政治运动，对于家庭伦理本位有重大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社会上居然流

行起了动辄“背叛父母”、“断绝父子关系”的政治潮流，但是，这种东西与中国家庭伦理本

位社会是尖锐对立的。所以，自改革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家庭伦理本位“复归”的社会

趋势。改革以前，人民公社体制的核心在于试图打碎家庭体制而实现对于劳动力的“跨家庭”

配置，而改革初期的成功之举则来源于家庭本位的复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

家庭又重新成为组合生产、配置劳动力的中心。但是，矛盾的是，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建立



社会体制，要突破原有家庭关系的束缚。改革以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年轻人的出走，以

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为特征的农村社会，流动人口不稳定的婚姻关系等，又是对于传统家

庭伦理本位社会的巨大冲击。可以说，改革也是要在家庭伦理本位与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到一

个均衡点。	
  

共和国60年的历史证明，在所有上述六个方面，都既有变革的动力，也有不变化维持原

状的动力。也可以说，所谓和谐社会，就是试图不断地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